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

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114 年第 1 次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下稱本校）文學院（下稱本學院）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整合多元、跨領域之學習機會，以培育具創造力之跨域人才，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下稱本準則)及本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下稱本要點)，訂定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 128 學分，應修科目如下：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共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
(一)數位人文系列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二)文化系列 EMI 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本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之必、選修課程。最低應修60學分(含主題課程)。
四、主題(依領域模組訂定)：應至少修畢1個主題：
（一）文化轉譯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 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 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二）科技人文主題：最低應修40學分。
1. 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 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 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域模組。
（三）跨國文化主題：最低應修33學分。
1. 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2. 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四）文化影像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 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 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五、其他特別規定：
（一）承認外院學分(含英、外語)：最多 36 學分，不含通識學分。
（二） 4 項主題中至少需選修 1 個主題，並修畢該主題。
（三）畢業主題認定方式依本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辦理。
第三條 輔導機制：
一、申請階段：針對學生學習方向，或未來生涯探索，本學院得依學生需求媒合本學院所屬系所師長進行輔導晤談，或協助轉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學生亦可自行申請。
二、修業階段：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針對學生修業。第四條 授予學位名稱及方式：
一、院學士學位取得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修習本計畫所訂應修科目成績及格。
(二) 符合本校學則所訂有關畢業之其他條件。
二、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經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處審定通過 後，授予文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科技人文主題、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學士學位，並由教務處註冊組製發學位證書。
三、主題認定方式，原則依序為：
(一) 學分總數一樣時，取修習成績高者為主題。
(二) 特殊情形由學生提出申請，經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審核認定。第五條 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時程及核可程序：
一、申請資格：本院學士班學生（不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15學分者。二、申請時程：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
期註冊日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準則學士學位，並應於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依公告提出申請。
三、申請程序：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
(一) 申請書一份。
(二) 申請人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單（含申請當學期選課紀錄）。
(三) 領域模組修課列表。
(四) 申請人與輔導師長晤談紀錄。四、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學年度為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不得申請。
(二) 依據本準則第四點規定，核准修讀之學生以雙主修形式修讀本修業辦法之學位。
(三)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依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規定，不得以加修學系方式申請院學士學位畢業。
五、核可程序：
(一) 初審：本學院於受理後2週內進行資料形式審查，申請資料有闕漏者本學院將通知於1周內補正，逾時未補正者視為放棄申請，且補正以一次為限。
(二) 複審：初審通過者將送本學院審查小組依本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規定進行資料內容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明。
(三) 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時程通知學生。
第六條 修讀人數：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名)。
第七條 其他規定事項：院學士與原所屬學系學位之畢業資格、放棄修讀等相關規定，依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院院學士學位設置如因故須終止，應於終止日前一學年提具說明書及對未完成修讀之學生應有相關配套措施，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

